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目的
我局制定实施的《深圳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禁止生产加工食品品种目录（第一版）》（以下简称《小作坊食品目录》（第一版））将于2022年1月届满到期。为了能全面保障我市传统、特色食品小作坊合法经营，持续保护和弘扬我市传统、特色食品小作坊产业有效传承和健康发展，我局起草了《深圳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禁止生产加工食品品种目录（第二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小作坊食品目录（第二版）》（征求意见稿）”）。
2、 起草过程
我局经过初步征集各辖区局及各区有关部门意见，结合我市食品安全实际和日常监管情况，对《小作坊食品目录（第二版）》进行研究起草，结合市场需求和传统特色食品现状，拟调整食品小作坊可加工品种范围。
三、主要内容
《小作坊食品目录（第二版）》（征求意见稿）规定了食品小作坊禁止生产加工及可申请生产加工的食品品种。
全市范围可申请生产加工的食品品种 10种，包括：1.谷物粉类制成品（生湿面制品、生干面制品）；2.酱卤肉制品（酱卤肉类、糟肉类、白煮类、其他酱卤肉制品）；3.熏烧烤肉制品（熏肉、烤肉、烤鸭、其他熏烧烤肉制品）。
限定宝安区、坪山区、大鹏区、深汕合作区四个区域可申请生产加工的食品品种19种。包括：1.仅限宝安区可申请的品种：干制水产品（蚝豉）；2.仅限坪山区、大鹏区可申请的品种：其他熟肉制品（窑鸡）；3.仅限大鹏区、深汕合作区可申请的品种：干制水产品（鱼干）；4.仅限深汕合作区可申请的品种包括：(1)熟肉干制品（肉松、肉干、肉脯）；(2)酥质糖果（花生酥、芝麻酥）；（3）其他发酵酒：米酒（醪糟）；（4）干制水产品（虾米、虾皮、皮皮虾干、鱿鱼干）；（5）烘烤类糕点（酥皮类：绿豆饼、红豆饼、香芋饼）；（6）油炸类糕点（其他：马仔（沙琪玛））；（7）蒸煮类糕点（片糕类：米花糕、粉片糕）。
其他品种均纳入食品小作坊品种负面清单。
   四、与《小作坊食品目录》（第一版）的区别
（一）《小作坊食品目录（第二版）》（征求意见稿）参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2020年修订版），对食品编号、类别名称做出了相应调整。
（二）剔除了全市范围内可申请的品种4种。考虑到米粉制品及河粉由于其产品特性由小作坊加工生产有一定的食品安全风险，拟将上述两个品种从小作坊可生产加工的目录中剔除。《小作坊食品目录》（第一版）实施5年来，熏烧烤肉制品（烤鸡腿、叉烧肉）两类食品全市0申请0发证，没有市场需求，拟将上述两个品种从小作坊可生产加工的目录中剔除。
[bookmark: _GoBack]（三）新增了限定深汕合作区可申请的品种17种。在考虑到深汕合作区的当地食品生产企业不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及地缘因素等特殊情况，参考了《汕尾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允许生产加工食品品种目录》后，拟在深汕合作区范围内新增17个品种，包括：1.熟肉干制品（肉松、肉干、肉脯）；2.酥质糖果（花生酥、芝麻酥），3.其他发酵酒：米酒（醪糟）；4.干制水产品（鱼干、虾米、虾皮，其他：皮皮虾干、鱿鱼干）；5.烘烤类糕点（酥皮类：绿豆饼、红豆饼、香芋饼）；6.油炸类糕点（其他：马仔（沙琪玛））；7.蒸煮类糕点（片糕类：米花糕、粉片糕）。
